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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10民初21762号
林云坚、董林月：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为与被告林云坚、董
林月、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杭
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110 民初 2176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2753号

邓乾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毛高丰与被告朱
亚男、邓乾成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212 民 初
127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920号

褚如一：本院受理原告李科科与被告褚如一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9411号

卢鳞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卢鳞林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答辩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方红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4 时在本
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9065号

周则邦：本院受理原告张琳与被告周则邦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限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方红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3 时 45 分在本院
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622号

宁波市北仑德玛森机械有限公司、邹星星、林
勇：本院受理的原告周莉斌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德玛
森机械有限公司、邹星星、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212 民初 6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3302号

竺林武：本院受理原告裘能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状要点：请求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竺林武偿还原告裘能君欠款 61
万元及利息（按每月 1 分息计算）；本案所产生的一
切其他相关费用均由被告竺林武承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
月 12 日 9 时 00 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五审
判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5274号

武庆端、阜阳市骏通运输有限公司（原名阜阳市
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常州强顺物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李小敏、黄步昌等五人诉你及泰山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5-2号

2019 年 3 月 28 日，本院根据饶品牛、方金莲的
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慕斯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慕斯娱乐）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慕斯娱乐管理
人在该公司破产程序中，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慕
斯娱乐存在可供清偿的财产，慕斯娱乐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因此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慕斯娱乐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
理人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应裁定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裁定宣告慕斯娱乐破产并终结慕斯娱乐破产
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00号

王俊杰、阳辉：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 9 时 00 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05号

陆郭、梁红霞：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 9 时 10 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07号

胡祥英、廖忠书：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 9 时 20 分在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1号

2019年7月25日，本院依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后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精亚
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泽商律
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 14 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周蒙
蒙，电话：13757719168）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
处理。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14时
2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的
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方培鑫、周旭君）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
致无法清算的，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3号

2019年7月25日，本院依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后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担任中瑞富泰
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泽商律
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 14 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周蒙
蒙，电话：13757719168）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
处理。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0月10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精亚阀门有限公司的
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林旭阳、林建明）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
致无法清算的，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2号

2019年7月25日，本院依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后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博宝
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泽商律
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 14 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周蒙
蒙，电话：13757719168）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
处理。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15时
2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的
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周红洁、杨俊杰）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
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博宝阀门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03号

伍江龙、陈瑞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中城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
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728号

许允叠、陶春凤：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1月14日9时31分在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28号

徐家骏：本院受理原告杜飞与被告徐家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
0303民初4428号之一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5日
9:0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073号

王连文、全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连文、全卫华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1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佳印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3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茂宏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1日指定浙江联英律师
事务所担任温州茂宏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茂
宏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唐利益、徐勇应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 ：侯 建 生 、陈 云 ，联 系 号 码 ：13353311133、
15868547651。地址：龙湾区上江路 198 号经开区商
务广场A幢501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温州茂宏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
年9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茂宏鞋业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茂宏鞋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450号

田长丽：本院受理原告倪正元与被告田长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4355号

姜志大（公民身份号码330823198001292713）:
本院受理原告吴国庆诉被告姜志大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9453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1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许村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4876号

沈筱银：本院受理原告顾彧诉被告沈筱银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被告沈筱银不在送达地址，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向被告沈筱银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
决。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长安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4801号

夏东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焙盛
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夏东敏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3856号

钟伟、赵苏萍、钟玲玲、丁小燕：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钟伟、钟玲玲、赵苏
萍、丁小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 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三日（遇法定假日
延顺）上午 9 时在本院十一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

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0
月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将其对通知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特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通知之日起向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要求通知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通知之日
起立即向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特此通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序号

1

2

债务人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本金余额（截止2018年10月29日）

4691847.64

13800000

18491847.64

欠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

1815100

2327876

4142976

担保人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陈方、吴洁和、戴洁珍、浙江奥司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王仁乐、陈进兴、何爱华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陈方、吴洁和、戴洁珍、浙江奥司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王仁乐、陈进兴、何爱华

单位：元

《浙江法制报》7 月 30 日刊登的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对杭州
余杭子雅物资有限公司基于《国内信用证开
证合同》和《贸易融资额度合同》所引起的两
则催款公告。现就两则催款公告中第一段
最后一句话：“现子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
日未经合法清算程序予以注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
的股东姚方华、吴荃莉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
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以及“现子

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未经合法清算程
序予以注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
雅公司的股东姚方华、吴荃莉应对上述子雅
公司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都统
一更正为“现子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
被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
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的股东
施小康、王崇敬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同项下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更正。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更正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1单元1301室违
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1
单元 1301 室北侧平台、屋顶和东侧的简易
房、篷，面积 116.89 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
法建（构）筑物。该建（构）筑物 由其依附的
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建(构)
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

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下
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长庆中队依法接受调
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前来接受调查处理
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全明 陈勇
联系电话：87912076
长庆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19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8月7日

公 告

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1单元1302室违
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1
单元 1302 室北侧平台、屋顶的简易房、篷，
面积 83.61 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
（构）筑物。该建（构）筑物 由其依附的当前
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建(构)筑
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
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

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下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长庆中队依法接受调查
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前来接受调查处理
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全明 陈勇
联系电话：87912076
长庆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19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8月7日

公 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9 月 2 日 10 时起至 9 月 3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通海8”轮，船籍港：南通，散货船，总长

135.1米，船宽：19米，型深：9.5米，总吨位7058，
净吨3952，建造完工日期：2007年7月26日，建
造地：浙江临海。现停泊于浙江玉环。

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
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事登记的，视

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

城区车站大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 陈 ）。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8月7日

拍卖公告

杭州万韬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司：
你司拖欠杭州信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综合楼 231 室物业费
7176元，现再次通知你司立即支付。

杭州信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1.杭州万韬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你司拖欠杭州东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三路90号科技大厦1312室物业费
13104元，现再次通知你司立即支付。

2.杭州云端旅行社有限公司：
你司拖欠杭州东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三路90号科技大厦1311室物业费
6552元，现再次通知你司立即支付。

3.杭州东方之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你司拖欠杭州东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二号楼 312 室物业费
3553元，现再次通知你司立即支付。

杭州东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催收公告


